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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普查列冊追蹤作業應注意事項 

105年 10月 25日文授資局物字第 1053010654 號函訂 

一、為執行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第六十五條所定主管機關應定期

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古物價值之項目、內容及範圍，依法定程序

審查後，列冊追蹤之規定，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主管機關推動文物普查之工作事項： 

(ㄧ)擬訂轄內文物普查規劃，每年分期、分類或分區推動執行。對已完成

之普查個案，應定期抽檢，若有必要得重啟調查。 

(二)普查文物資料之保存、管理與利用。 

(三)普查文物之審查與列冊追蹤。 

(四)文物普查教育課程規劃與執行。 

主管機關得邀請相關機關(構)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協助辦

理前項工作之審查、諮詢事宜。 

三、普查實施對象如下： 

(ㄧ)國家、地方自治團體及其所屬機關(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及其他

公法人（以下簡稱各機關(構）)。 

(二)成立逾五十年之私立學校、教會（堂）、寺廟、祭祀公業等與社區、原

住民部落相關組織及其他爲公益目的成立之私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以

下簡稱各團體）。 

屬博物館法所認證之國立博物館所，依文資法第六十六條辦理暫行分

級，其他中央機關(構)得依本注意事項列入普查對象。 

屬博物館法所認證之地方公立及私立博物館所，得依文資法第六十七

條及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辦理，或依本注意事項列入普查對象。 

辦理第一項第二款各團體之文物普查，應先徵詢意願或召開說明會，

並取得文物保管團體之同意書後執行。 

縣主管機關辦理文物普查，應視普查對象協調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參與協助辦理，鄉(鎮、市)公所應於權限範圍內予以協助。 

四、文物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列入普查： 

(一) 製成年代逾五十年或具文化意義之文物。 

(二) 已故名家（人）之作品或手稿。 

(三) 重要事件相關文物。 

(四) 出土(水)遺物。 

五、文物普查分為下列階段： 

(一) 文物普查建檔： 

1. 以清查文物基本資料、數量及保存現況為目的，登錄文物品名、數

量、尺寸、材質、分類、財產資訊等基本資料及保存現況、文物圖

片，並對文物作是否列冊追蹤及分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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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階段以輔導文物保管機關(構)、團體自行普查建檔為原則，若有

必要得委託專業團體或個人辦理，並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二) 文物調查研究： 

1. 以文物之文化資產價值研究為目的，針對普查建檔文物中具一般古

物以上價值者，進行歷史、藝術與科學等價值之調查研究，提供保

存維護建議，並對文物作是否指定之建議，研擬建議指定理由及依

據基準等。 

2. 本階段得委託文物研究相關專業團體或個人辦理，並得向主管機關

申請補助。 

    各機關（構）、團體得評估所保管之文物現況，採分階段執行或二階段

併行。前項補助得依主管機關公布之相關補助作業要點申請之。 

六、為利全國文物普查資料之保存、管理與整合利用，各機關（構）、團體之普

查文物資料應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所建置之共用資料登錄管理平臺。 

七、個案普查成果報告書（含各階段資料表）應檢送紙本及電子檔各三份送中

央主管機關彙整保存。 

  前項成果資料，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永久保存一份並依

檔案法相關規定管理。 

八、文物列冊追蹤作業： 

(一)經文物普查建檔所建議列冊追蹤或就個人、團體提報具古物價值之文物，

主管機關應依文資法施行細則規定之審查程序，辦理實物勘查並作成是

否列冊追蹤之決定及是否指定古物之建議。 

(二)主管機關辦理列冊追蹤實物勘查會議，應邀集審查委員五至七位，其中

專家學者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三)文物保管(所有)之機關(構)、團體得指派代表一名參與列冊追蹤實物勘

查會議，其審查決定，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之。 

九、列冊追蹤文物之管理： 

(一)經審查決定列冊追蹤之文物，應由保管機關(構)或團體造冊管理並報主

管機關備查。 

(二)主管機關應建立列冊追蹤文物目錄，並定期或不定期辦理訪查、抽點等

追蹤管理。 

(三)列冊追蹤文物因狀況劣化或遭受破壞，致減損價值或滅失，應向主管機

關申請解除列冊。 

(四)前款解除列冊之審查，由主管機關依列冊追蹤審查程序辦理。 

十、列冊追蹤文物若經調查研究具古物價值者，主管機關得依文資法第六十七

條、第六十八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 

十一、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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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私人團體接受文物普查同意書。 
(二) 私有文物列冊追蹤審查申請表。 


